
昆明市五华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2026年区级配套就业补助资金项目

一、项目名称

区级配套就业补助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1. 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规〔2024〕16号）、《昆明市就业促进条例》第十条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安排的就业专项资金不得低于上级转移支付就业专项资金的15%。
2. 根据昆明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关于印发《昆明市就业信息员管理办法》的通知，各街道开发了就业信息员岗位，及时掌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动态、务工收入、返乡等情况。

3.《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昆人社通〔2021〕6号），给予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来昆留昆就业补贴、高校毕业生落户、租房、购房补贴等。

4.《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昆人社通〔2018〕182号）规定，见习补贴实行先垫后补。人社局信息中心见习基地2026年预计提供40个见习岗位，预计年初划拨一个月到人社专户周转垫支，年底退回就业中心零余额账户冲回指标。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024313801138
地址：昆明市五华区正义路五华坊17号
联系电话：0871-63588756
法人代表：刘咏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我中心属于财政全供给的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截至2025年12月31日，在职人员编制21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2人，事业编制19人。在职实有22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22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离退休人员21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21人。
四、项目基本概况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的劳动就业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按要求建立就业信息员制度，发放就业信息员补贴；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发放公益性岗位人员工伤、生育、长护三险补贴；完成发放落户补贴、租房补贴、购房补贴、高校毕业生来昆留昆就业补贴。
五、项目实施内容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的劳动就业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按要求建立就业信息员制度，发放就业信息员补贴22人；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发放公益性岗位人员工伤、生育、长护三险补贴250人；完成发放2025年度落户补贴16,000.00元（20人*800元/人）、租房补贴348,800.00元（109人*3,200元/人）、购房补贴968,000.00元（23人,补贴标准根据不同学历层次对应不同的补贴标准）、高校毕业生来昆留昆就业补贴424,800.00元（177人*2,400元/人），四项补贴合计1,756,800.00元。做好2026年度四项补贴申报审核工作，保障其他就业补助支出及以上项目实际申报不足部分或其他与就业工作相关（如帮扶东川、创业园区运营、企业稳岗等政策文件尚未下达）的项目支出。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昆明市就业促进条例》第十条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市人民政府安排的就业专项资金不得低于上级转移支付就业专项资金的30%；县（市、区）人民政府安排的就业专项资金不得低于上级转移支付就业专项资金的15%。2025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60,962,000.00元，配套15%为9,144,300元，最终根据预算控制数调整为3,403,028.87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为保障工作的有序推进，高质量完成此项工作，成立项目领导小组，由中心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负责专项工作整体方案的制定、组织管理、统筹协调、检查监督、考核验收和绩效管理评价。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建立就业信息员制度，实现就业信息进村入户，摸清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通过提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落实发放高校毕业生落户、租房、购房、来昆留昆就业四项补贴等政策，实现实名登记高校毕业生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到90%以上，促进高校毕业生开展各项就业再就业工作，确保就业局势基本平稳。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就业信息员补贴人数
	>=
	22
	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区公益性岗位人员工伤、生育、长护三险补贴人数
	>=
	250
	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落户补贴人数
	>=
	20
	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房补贴人数
	>=
	109
	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房补贴人数
	>=
	23
	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校毕业生来昆留昆就业补贴人数
	>=
	177
	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办招聘会场数
	>=
	10
	场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
	=
	及时
	是/否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实名登记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
	90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促进就业创业政策知晓率
	>=
	9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